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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规范交流园地

《钢铁企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７２１—２０１１）内容简介
江　开　伟

（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重庆　４０００１３）

　　摘要　我国第一部《钢铁企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７２１—２０１１）将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起实

施。规范的编制历时３年多，共１２章４８节２６３条。介绍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和一些强制性条款，归纳

了其中尚存的一些问题。规范的实施将填补我国钢铁企业给排水设计规范的空白，促进我国钢铁行

业先进技术的发展与繁荣。
关键词　钢铁企业　给水排水　设计规范　限值　条文

０　引言

《钢 铁 企 业 给 水 排 水 设 计 规 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７２１—

２０１１，以下简称“规范”）是我国钢铁行业给水排水领

域第一部规范，其适用于钢铁企业全厂给排水、原料

场、烧结、焦化、炼铁、炼钢（连铸）、热轧、冷轧、金属

制品、公辅设施等单元的给水、排水、循环水处理系

统、安全供水的设计。“规范”中采纳的给排水技术

和水处理工艺均为国内外先进、成熟、具有可操作性

的工艺，是一部针对钢铁企业给水排水以及相关专

业设计的通用规范。

１　“规范”的主要内容

“规范”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取水量与水质指标，给
排水系统设置，间接冷却循环水系统，直接冷却循环

水系统，含铬、酚等废水处理，生产废水处理回用，安
全供水系统和污泥处理、检测与控制以及泵站、管道

等方面。本文就其中有针对性的内容加以介绍。

１．１　取水量与水质指标

规范讨论会上对于采用吨钢取水量还是吨钢耗

水量发生过争论，经多方讨论后确定采用吨钢取水

量，其更能体现企业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，有利于保

护水资源。
钢铁企业通常用的吨钢耗水量指标仅包括用于

生产系统的补充水 量，而 吨 钢 取 水 量 指 标 则 包 括

生 产 新 水、软 水、除 盐 水、生 活 水、水 厂 自 用 水、外

购 水、管 网 漏 损 等。吨 钢 取 水 量 反 映 的 是 钢 铁 企

业 消 耗 水 资 源 的 规 模 和 利 用 水 平，吨 钢 耗 水 量 则

反 映 了 钢 铁 企 业 水 系 统 装 备 水 平、用 水 和 管 理

水 平。

“规范”中规定的吨钢取水量是指具有全流程的

钢铁联合企业，即包括原料场、焦化、烧 结、石 灰、球

团、炼铁、炼钢（含ＲＨ等）、连铸、热轧、冷轧及制氧、
燃气设施、全厂空压站、全厂公辅等在内的全部工艺

单元。对于缺少某些单元工程的钢铁企业，其 总 指

标中应扣除缺少单元工程的指标，否则，其与具有全

流程的钢铁企业用同一指标考核显然有失公允。
该指标的确 定 是 以《钢 铁 产 业 发 展 政 策》为 根

据，基于目前我国钢铁企业实际用水量，根据调研分

析而确定的，优于我国钢铁企业平均用水量指标，对
于国内大多数企业属于“跳一跳够得着”的范畴，企

业经过努力真正做好废水回收利用则该指标是能够

达到的，但距国内取水指标先进的企业和国外发达

国家取水控制指标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
钢厂的生产水根据地域、水 源、地 质 等 情 况，水

源水质千差万别，很难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，但生产

水水质对于钢厂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主要

体现了用户对水质的要求，是产品质量的基本保证。
目前我国的钢铁企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水质指标，
在经过一系列调研后，根据国内外钢厂各单元用水

水质的基本要求，制定出了一个统一标准，工业新水

水质和回用水水质指标如表１所示。
当原水需要进行处理时应集中处 理；对 用 水 水

质有特殊要求的单元工程，在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

也可单独处理。工业新水水质和回用水水质指标应

根据当地水源情况、各循环水系统对水质的要求以

及循环水浓缩倍数等综合考虑确定，宜符合表１中

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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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　工业新水水质和回用水水质指标

项目 生产新水 软水 除盐水 回用水

ｐＨ　 ７～９　 ７～９　６．５～９　 ６～９

悬浮物／ｍｇ／Ｌ ≤１０ ≤５ ≤１ ≤２０

全硬度（以ＣａＣＯ３ 计）／ｍｇ／Ｌ ≤１５０ ≤１０ ≤２ ≤４５０

钙硬度（以ＣａＣＯ３ 计）／ｍｇ／Ｌ ≤１００ ≤２ ≤１ ≤３００

镁碱度／ｍｇ／Ｌ ≤１１０ ≤１１０ ≤１ ≤３３０

Ｃｌ－／ｍｇ／Ｌ ≤２２０ ≤２００ ≤１ ≤６６０

ＳＯ２－４ ／ｍｇ／Ｌ ≤８０ ≤８０ — ≤２４０

全铁／ｍｇ／Ｌ ≤１ ≤１ ≤０．１ ≤３

可溶性ＳｉＯ２／ｍｇ／Ｌ ≤６ ≤６ ≤０．１ ≤１８

油／ｍｇ／Ｌ ≤２ ≤１ — ≤５

电导率／μＳ／ｃｍ ≤５００ ≤５００ ≤１０ ≤３　０００

蒸发残渣（溶解性）／ｍｇ／Ｌ ≤３００ ≤３００ ≤５ ≤１　０００

氨氮／ｍｇ／Ｌ ≤１０ ≤１０ ≤１ ≤１０

ＣＯＤ／ｍｇ／Ｌ ≤１００

　注：各项供水指标的保证 率 应 在９０％以 上；以 地 下 水 为 主 要 水 源

的，其全硬度可不超过２００ｍｇ／Ｌ；中 央 水 厂 生 产 的 除 盐 水 一 般 按 一

级除盐水水质确定，若有更高水 质 要 求 的 用 户，如 果 用 户 较 单 一，集

中处理则需增加一条外部管线，这 种 情 况 下 可 考 虑 由 中 央 水 厂 提 供

一级除盐水，用户自行进行深度处理。

１．２　给排水系统设置

本章主要对钢铁企业给水、排水、循环水系统等

设置作了规定。其中给水系统规定应设置有回用水

管网的工厂，场地洒水、道路洒水及施工冲洗用水等

水质要求不高的用户，应使用回用水。绿化用水、冲
厕水宜使用中水；全厂给水干管引入单元工程时应

计量，给水供水泵宜采取调速措施，泥浆管道的冲洗

水不宜使用工业新水；排水系统中涉及雨水的暴雨

强度计算公式应采用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最新计算

公式，重现期不宜低于２年，并应以５年进行校核。

由ＨＤＰＥ双壁波纹管、ＨＤＰＥ大口径中空壁缠绕管

等轻质材料制成的排水管道，应根据地下水位进行

浮力计算，无坡度敷设的雨水排水管道，应采用管顶

平接方式；环水系统应根据水质及水温情况和用户

要求设置，单元工程中循环水系统的重复利用率不

应低于９７％，且 循 环 水 系 统 的 排 污 水 宜 串 级 使 用，

当循环水量超过１　０００ｍ３／ｈ时，系统的水质稳定应

采用化学处理方式，且循环水系统的管道上应设置

水质动态监控的接口。总之重点强调了新建钢铁厂

的排水系统应采用完全分流制，即生产废水、生活污

水、雨水应分别收集，以便将生产废水收集后处理并

回用，实现废水的零排放，由于目前雨水利用还不成

熟，故“规范”中只作了一些倡导。

１．３　废水处理

钢铁企业 给 排 水 的 一 个 终 极 目 标 是 实 现 废 水

“零排放”，所以要高 度 重 视 对 生 产 废 水 的 处 理。本

章主要对各种生产废水的处理工艺及设计参数的选

取作了规定，包括全厂废水、含油和乳化液废水、平

整液废水、含酸废水、含碱废水、含铬废水以及焦化

废水处理，对其各处理阶段的各项参数进行了详细

规定。

１．４　安全供水系统

钢铁企业的供水安全即涉及到生 产 安 全，本 章

首先对安全设施的服务对象及安全设施的设置原则

进行了规定，对安全水池（塔）、柴油机事故泵、事故

应急电源以及上述方式的组合等多种措施的选用条

件作了规定。

２　“规范”的强制性条款

“规范”中共有５条强制性条款，分别为第５．３．６、

８．４．３、８．８．４、８．８．６（２）、１２．２．６条，具体内容如下。
（１）５．３．６条。卧式水泵与驱动设备连接的联

轴器、皮带传动的皮带及皮带轮等必须设置防护罩，
这是关系到操作人员、巡检人员、参观访问人员的人

身安全问题。
（２）８．４．３条。“规范”规定对于六价铬和总铬

这类污染物，不分行业和污水排放方式，也不分受纳

水体的功能类别，必须在系统内将含铬废水处理达

标，一律在车间或处理设施排放口采样，出水必须达

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ＧＢ　８９７８—１９９６）规定的限

值。对于含铬 废 水 宜 采 用 两 级 还 原，其 中 一、二 级

还原停留时间宜为３０～４０ｍｉｎ；中和反应时间宜为

５～３０ｍｉｎ；沉淀池表面负荷宜为０．５～１ｍ３／（ｍ２·ｈ），
当第二级还原出 水 六 价 铬 不 达 标 时，不 得 进 入 下 一

处理单元，且系统产生的含铬污泥应单独进行处理

和堆放。
（３）８．８．４条。为满足系统受到冲击后的调整

与恢复的技术要求，保证生化处理系统的长期稳定

运行。因此，“规范”规 定 焦 化 废 水 生 化 预 处 理 的 事

故调节及均和调节设施等废水生化处理系统的核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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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２　焦化生产规模与蒸氨及生化处理规模的对应关系

项目 数值范围 备注

焦化规模
／万ｔ／ａ

６０～７０　 ９０～１００　 １３０～１５０　 １８０～２００　 ２６０～３００　 ３６０～４００　 ５４０～６００ 焦化规模中均为年产全焦量

设计水量

／ｍ３／ｈ
５０～６０　 ８０～９０　 １１０～１３０　 １５０～１８０　 ２２０～２６０　 ３００～３６０　 ４５０～５４０

　设计 水 量 为 公 称 废 水 处 理 规

模，亦为生化处理设计水量

蒸氨废水量

／ｍ３／ｈ
２０～２５　 ３５～４０　 ５０～６０　 ７０～８０　 １００～１２０　 １４０～１６０　 ２１０～２３５ 煤含水量低时取下限

预处理废水量

／ｍ３／ｈ
３０～３５　 ４５～５０　 ６５～７５　 ９０～１００　 １３０～１５０　 １８０～２００　 ２７０～３００

　已包含低浓度焦化废水、制 甲

醇废水、厂区 生 活 污 水 及 生 产 装

置区初期雨水量在内。

后处理废水量

／ｍ３／ｈ
２５～６０　 ４０～９０　 ５５～１３０　 ７５～１８０　 １１０～２６０　 １５０～３６０　 ２２０～５４０

　下限 数 值 为 扣 除 了 回 用 水 后

的数值

污泥处理量

／ｍ３／ｈ
０．５～４　 １～６　 １．５～９　 ２～１２　 ２．５～１５　 ３．５～２５　 ５．５～４０

　与所用药 剂 性 质 及 用 量 有 关，
当无絮凝污泥时取下限

设施应设置成不少于两个独立的平行系列，并联运

行，勿需考虑备用。
“规范”中在焦化废水处理方面对于高浓度焦化

废水规定应经蒸氨后再送生化处理，蒸氨后的废水

水质应满足废水生化处理的技术要求。焦化废水处

理规模应与焦化生产规模相匹配，焦化生产规模与

蒸氨及生化处理规模间的对应关系，应符合表２中

的规定。
（４）８．８．６（２）条。“规范”规定对于焦化废水必

须进行预处理，并设置均质调节池和事故池以维持

系统的正常运行，实现出水的稳定达标。

在本节中还规定焦化废水预处理应根据废水中

的含油量确定除油设施的形式。预处理的设计流量

应为进入废水处理系统的所有焦化废水量之和。重

力除油设施的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３ｈ，其结构形

式应能满足除油、集油和排油的技术要求。隔油 设

施的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１．５ｈ，其结构设置应能

满足分离和储 存 重 油 的 要 求。浮 选 除 油 设 施 的 水

力停留时间 应 为０．５～１ｈ，其 结 构 形 式 应 能 满 足

分离废水中乳化 油、收 集 浮 油 和 沉 渣 的 技 术 要 求。

事故调节设施 的 有 效 容 积，应 能 储 存１６～２４ｈ的

设计原废 水 量。均 和 池 的 水 力 停 留 时 间 宜 为８～
１６ｈ。

（５）１２．２．６条。钢铁企业给排水管道不应敷设

在电气设备上方，否则一旦漏水便会引起电气设备

短路，造成重大事故。由于钢铁企业的管道是盘 根

错节密如蛛网，“规范”突出了钢铁企业的特色对钢

铁工业厂内管道的平面布置、立面布置、管廊及管桥

的布置以及管道的绝热、保温、防冻、防腐和管道基

础各方面作了要求。

３　结语

《钢 铁 企 业 给 水 排 水 设 计 规 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７２１—

２０１１）是我国钢铁行业第一部给水排水设计规范，该
规范的出台将填补我国钢铁企业给排水设计规范的

空白，使钢铁企业设计人员有规可循，促进我国钢铁

行业设计人员理念的创新和先进技术的不断发展。
“规范”中也尚有一些问题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技
术的不断革新，其中对于水质标准仍需进一步权衡

修订，以适应全国各地钢铁企业用水；另一方面是海

水利用没有在“规范”中单独作出规定，主要是考虑

海水利用在钢铁企业的应用还较少，技术不够成熟，
目前涉及以海水淡化为主的内容可参照相关规范执

行，相信在今后规范修订时会根据当时的应用情况

进行规定。
由于该“规范”是我国第一部《钢铁企业给水排

水设计规范》，其中规定的指标、参数的可操作性、先
进性、约束性等还需在各地企业的执行中不断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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